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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生

指导工作小组管理规定

为创新我校专硕生培养模式，充分利用学界、业界资源，组

成学界、业界相结合的指导团队，切实提高专硕生实践、创作能

力与理论功底，培养“弘道崇德、经世致用”的高层次人才，我

校施行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工作小组（以下简称“专硕导师组”）

制度。

一、专硕导师组的构成

1.各培养单位应以学科发展与教书育人目标为引领，规划专

业学位领域下的专硕生导师规模，并结合导师专长，组建专硕导

师组。

2.专硕导师组一般由三名导师组成：校内专硕导师一人，校

内学硕导师一人，校外业界导师一人。其中，专硕导师须由具有

专硕导师资格并获岗位聘任的校内教师担任；学硕导师由指导经

验丰富的具有学硕导师资格的校内教师担任；业界导师由获聘我

校业界导师岗位的校外业界专业人士担任（有个别条件优秀者，

可适当放宽业界导师人数上限）。若专硕导师兼有学硕导师资格，

只须再配备一名校外业界导师即可。

二、专硕导师组的职责

1.专硕导师为该导师组的责任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

任人，负责本导师组的组建和管理。责任导师应在组内学硕导师

和业界导师协助下，对该组专硕生的培养方案进行设计规划，加

强对专硕生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创作与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2.学硕导师负责协助责任导师，对专硕生的理论知识学习进



行指导；业界导师对专硕生进行实践指导，并负责提供实习、实

践平台。

3.专硕导师组中的校内成员所从事研究领域一般应在该导师

组归属专业学位类别范围内，可由责任导师推荐或培养单位调配，

并由培养单位审核。

4.责任导师建组时须提交专硕导师组指导计划，详细规定组

内各成员职责。组内成员应在责任导师的主持下，实际参与课程

讲授、实践训练、论文指导等相应工作。

三、专硕导师组的管理

1.专硕导师组的日常管理由培养单位负责。

2.各培养单位应结合各专业领域特点，制定具体的专硕导师

组管理与考核细则。聘任业界导师应签订培养协议，明确责任与

义务，定期考核，保持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

3.专硕导师组成员对培养工作持有不同于责任导师的意见时，

应内部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培养单位协调解决。

4.责任导师无法履行职责时，培养单位应另行建组，经培养

单位学位分委会批准，报研究生院备案；专硕导师组成员无法履

行职责时，责任导师应变更该组成员，报研究生院备案。

四、其他

1.每名专硕导师、业界导师同一年度只能参加一个专硕导师

组。每个专硕导师组同一年度指导专硕生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人。

2.培养单位每年考核专硕导师组的工作情况。对考核优秀的

专硕导师组，培养单位可适当增加招生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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